附件

证明事项清理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填报人：陈桓利  联系方式：18682517085 填表日期：2024年7月30日
	序号
	证明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实施基本情况
	清理建议

（取消/保留）
	取消/保留

理由
	是否纳入

告知承诺制
	备注

	
	
	
	依据名称、文号及条文
	效力层级
	索要单位
	开具单位
	
	
	
	

	1
	房屋产权证明
	办理营业执照
	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
	国务院法规
	登记机关
	住建部门等
	保留
	未办理不动产证时可以代替使用，避免无法登记。
	否
	

	2
	同一地址证明
	办理营业执照
	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
	国务院法规
	登记机关
	民政部门等
	保留
	因道路被重新命名导致地址与产权证不一致，避免无法登记。
	否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